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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78 证券简称：昊华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6-032

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392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6/11 － 2026/6/12 2026/6/12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华科技” 或“公司”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

5月22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289,999,62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92元 （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05,679,851.04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6/11 － 2026/6/12 2026/6/12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本公司全体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

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

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本次权益分派不涉及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

2.自行发放对象

本次利润分配中公司无自行发放对象。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个

人所得税，税前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92元。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

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

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个人、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

限（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在1个月以

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

(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个人

所得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

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的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

申报缴纳税款。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

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即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

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528元；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

起计算。

（3）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

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

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528元。 如QFII股东需要享

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其现金红利将由公

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

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

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528元。

（5）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

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申报缴纳，税前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92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事宜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58650139

特此公告。

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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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季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34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6/12 － 2026/6/15 2026/6/15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13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6年季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603,507,251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4元（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05,192,465.34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6/12 － 2026/6/15 2026/6/15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

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

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吉林省长久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汇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汇瑾尊越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上海牧

鑫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牧鑫鼎泰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新疆新长汇股权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票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

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个人及证券投

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4元；对个人及证券投资基金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

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4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

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应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

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0.306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

策的， 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 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对于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RQFII）股东，参照QFII股东执行。

（3）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其

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

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4】81号）执行，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06

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

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

行缴纳，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34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57355969

特此公告。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5日

华宝基金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新增北京加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北京加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和理财

"）签署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自2026年06月05日起增加加和理财为以下适用基金的代

销机构。

一、适用基金如下：

序号 基金全称 基金代码

1 华宝服务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124

2 华宝创新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601

3 华宝生态中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0612

4 华宝生态中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6462

5 华宝量化对冲策略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000753

6 华宝量化对冲策略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000754

7 华宝高端制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866

8 华宝品质生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867

9 华宝稳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993

10 华宝国策导向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1088

11 华宝国策导向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9108

12 华宝事件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1118

13 华宝事件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7995

14 华宝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324

15 华宝万物互联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1534

16 华宝万物互联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6463

17 华宝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2152

18 华宝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6461

19 华宝新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3154

20

华宝沪深300增强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

起式联接基金A

003876

21

华宝沪深300增强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

起式联接基金C

007404

22 华宝新飞跃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335

23 华宝价值发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5445

24 华宝价值发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5614

25 华宝中证5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005607

26 华宝中证5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005608

27

华宝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

式联接基金A

006098

28

华宝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

式联接基金C

007531

29 华宝科技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6227

30 华宝科技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0842

31 华宝宝丰高等级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006300

32 华宝宝丰高等级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006301

33 华宝宝丰高等级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D 019742

34 华宝宝裕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6826

35 华宝宝裕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D 022218

36 华宝大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6881

37 华宝大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8529

38 华宝中短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006947

39 华宝中短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006948

40 华宝中短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D 022107

41 华宝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7116

42 华宝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9901

43

华宝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

OF)A

007255

44 华宝宝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7302

45 华宝宝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9214

46 华宝宝怡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435

47 华宝绿色领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7590

48 华宝绿色领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 027467

49 华宝宝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7644

50 华宝宝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9282

51 华宝浮动净值型发起式货币市场基金 007805

52

华宝中证科技龙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

接基金A

007873

53

华宝中证科技龙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

接基金C

007874

54 华宝宝惠纯债39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957

55 华宝致远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A 008253

56 华宝致远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C 008254

57 华宝成长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9189

58 华宝成长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21448

59 华宝红利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9263

60 华宝红利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0841

61 华宝宝利纯债8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756

62 华宝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 009757

63 华宝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C 021371

64 华宝宝泓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947

65 华宝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989

66 华宝新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0114

67 华宝新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7197

68 华宝竞争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0335

69 华宝竞争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9925

70 华宝安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0868

71 华宝安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23868

72 华宝新兴消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1153

73 华宝新兴消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1154

74 华宝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1280

75 华宝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1281

76 华宝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D 022986

77 华宝安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1376

78 华宝安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21312

79 华宝可持续发展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2262

80 华宝可持续发展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2263

81

华宝中证细分化工产业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发起式联接基金A

012537

82

华宝中证细分化工产业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发起式联接基金C

012538

83

华宝中证细分食品饮料产业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A

012548

84

华宝中证细分食品饮料产业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C

012549

85

华宝中证电子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

接基金A

012550

86

华宝中证电子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

接基金C

012551

87 华宝宝瑞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12745

88

华宝中证科创创业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

式联接基金A

013317

89

华宝中证科创创业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

式联接基金C

013318

90

华宝中证全指农牧渔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

联接基金A

013471

91

华宝中证全指农牧渔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

联接基金C

013472

92

华宝中证智能电动汽车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

式联接基金A

013475

93

华宝中证智能电动汽车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

式联接基金C

013476

94

华宝中证金融科技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

式联接基金A

013477

95

华宝中证金融科技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

式联接基金C

013478

96 华宝中证稀有金属主题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013942

97 华宝中证稀有金属主题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013943

98 华宝安宜六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5069

99 华宝安宜六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5070

100 华宝宝隆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5414

101 华宝宝隆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5415

102 华宝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 015864

103 华宝安融六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6806

104 华宝安融六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6807

105 华宝宝通30天持有期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7100

106 华宝宝通30天持有期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7101

107

华宝中证港股通互联网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

式联接基金A

017125

108

华宝中证港股通互联网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

式联接基金C

017126

109

华宝中证有色金属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

接基金A

017140

110

华宝中证有色金属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

接基金C

017141

111 华宝远见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7142

112 华宝远见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7143

113

华宝海外新能源汽车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QDII�

）A

017144

114

华宝海外新能源汽车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QDII�

）C

017145

115 华宝中证沪港深新消费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7434

116 华宝中证沪港深新消费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7435

117

华宝纳斯达克精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QDII）

A

017436

118

华宝纳斯达克精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QDII）

C

017437

119 华宝量化选股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017715

120 华宝量化选股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017716

121 华宝安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8570

122 华宝安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8571

123

华宝中证A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A

019510

124

华宝中证A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C

019511

125 华宝中债0-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 020153

126 华宝中债0-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C 020154

127

华宝中证A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

基金A

021216

128

华宝中证A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

基金C

021217

129

华宝上证科创板芯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

联接基金A

021224

130

华宝上证科创板芯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

联接基金C

021225

131 华宝中债0-2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 021340

132 华宝中债0-2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C 021341

133 华宝宝嘉3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21790

134 华宝宝嘉3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21791

135

华宝标普港股通低波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

接基金A

022887

136

华宝标普港股通低波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

接基金C

022888

137 华宝中证A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A 023319

138 华宝中证A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C 023320

139

华宝中证800红利低波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A

023321

140

华宝中证800红利低波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C

023322

141

华宝创业板人工智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

联接基金A

023407

142

华宝创业板人工智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

联接基金C

023408

143

华宝深证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

基金A

023555

144

华宝深证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

基金C

023556

145

华宝中证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A

024050

146

华宝中证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C

024051

147

华宝沪深300自由现金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A

024367

148

华宝沪深300自由现金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C

024368

149

华宝上证科创板人工智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

起式联接基金A

024560

150

华宝上证科创板人工智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

起式联接基金C

024561

151 华宝上证科创板综合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A 024752

152 华宝上证科创板综合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C 024753

153

华宝国证通用航空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

式联接基金A

024766

154

华宝国证通用航空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

式联接基金C

024767

155

华宝中证制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

金A

024985

156

华宝中证制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

金C

024986

157

华宝恒生港股通创新药精选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发起式联接基金A

025220

158

华宝恒生港股通创新药精选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发起式联接基金C

025221

159 华宝北证50成份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A 025954

160 华宝北证50成份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C 025955

161 华宝优势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26286

162 华宝优势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26287

163 华宝中证光伏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26754

164

华宝中证港股通信息技术综合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026755

165

华宝中证港股通医疗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

起式联接基金

026922

166

华宝中证全指电力公用事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发起式联接基金

026949

167

华宝标普石油天然气上游股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A

162411

168

华宝标普石油天然气上游股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C

007844

169 华宝中证医疗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A 162412

170 华宝中证医疗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C 012323

171 华宝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A 162414

172 华宝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C 003144

173 华宝标普美国品质消费股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A 162415

174 华宝标普美国品质消费股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C 009975

175 华宝宝康消费品证券投资基金 240001

176 华宝宝康灵活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240002

177 华宝宝康债券投资基金A 240003

178 华宝宝康债券投资基金C 007964

179 华宝宝康债券投资基金D 025307

180 华宝动力组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240004

181 华宝动力组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6257

182 华宝多策略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A 240005

183 华宝多策略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C 015613

184 华宝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E 000678

185 华宝收益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240008

186 华宝收益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5573

187 华宝先进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0009

188 华宝行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0010

189 华宝大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0011

190 华宝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240012

191 华宝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B 240013

192

华宝中证A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A

240014

193

华宝中证A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C

007405

194

华宝上证180价值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

金A

240016

195

华宝上证180价值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

金C

022826

196 华宝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0017

197 华宝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240018

198 华宝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8817

199 华宝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D 025259

200 华宝中证银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A 240019

201 华宝中证银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C 006697

202 华宝医药生物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240020

203 华宝医药生物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9029

204 华宝资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240022

205 华宝资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1068

206 华宝海外中国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1001

207

华宝港股通标普香港上市中国中小盘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

OF)A

501021

208

华宝港股通标普香港上市中国中小盘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

OF)C

006127

209

华宝标普中国A股红利机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LOF）A

501029

210

华宝标普中国A股红利机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LOF）C

005125

211

华宝中证消费龙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LOF）A

501090

212

华宝中证消费龙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LOF）C

009329

213

华宝港股通恒生中国（香港上市）3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LOF）A

501301

214

华宝港股通恒生中国（香港上市）3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LOF）C

006355

215

华宝标普沪港深中国增强价值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A

501310

216

华宝标普沪港深中国增强价值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C

007397

217 华宝海外科技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LOF）A 501312

218 华宝海外科技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LOF）C 017204

二、投资者可到加和理财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认购、申赎及其他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

询相关情况：

（1） 北京加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201115

� �公司网址：www.bzfunds.com

（2）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5050、400-700-5588

� �公司网址：www.fsfund.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本公司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基金合同》

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06月05日

证券代码：688055� � � � � � � � �证券简称：龙腾光电 公告编号：2026-018

昆山龙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6月25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年度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6年6月25日 14点30分

召开地点：江苏省昆山开发区龙腾路1号公司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6月25日

至2026年6月2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

段， 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

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适用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3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4 《关于公司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5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6 《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7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8.00 《关于修订和制定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

8.01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8.02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8.03 《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

8.04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

8.05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

1、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本次提交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公告已于2026年4月2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予以披露。 公司将在2025

年年度股东会召开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龙腾光电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

资料》。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7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3、议案4、议案5、议案6、议案8.03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不适用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适用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

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

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

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

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

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

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

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股 688055 龙腾光电 2026/6/17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出席回复

拟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的股东请于2026年6月22日17:00前将登记文件扫描件（详见登记方式所

需文件）发送至邮箱Ltdmb@ivo.com.cn进行出席回复。

（二）登记方式

拟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有以下文件现场办理或通过信函方式办理登记

手续：

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股东会会议的，凭本人身份证/护照和股票账户卡原件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的，应出示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和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授权委托书格式详见附件1）和代

理人身份证/护照原件办理登记。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亲自出席股东会现场会议的，凭本人身份证/护照原件、法

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身份证明、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法

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代理人的身份证/护照原件、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原件（授权委托书格式详见附件1）、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票账户卡

办理登记。

3、股东或代理人通过信函方式办理登记手续，在来信中须写明股东姓名、股东账户、联系地址、邮编、联

系电话，并需附上上述1、2款所列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信函上请注明“股东会” 字样，须在2026年6月22日

17:00前送达，信函以抵达公司的时间为准，并与公司电话确认后方视为登记成功。

（三）现场登记时间、地点

登记时间：2026年6月22日（上午10:00-12:00，下午14:00-17:00）

登记地点：江苏省昆山开发区龙腾路1号公司会议室

（四）注意事项

1、参会股东或代理人请在参加现场会议时携带上述证件原件。

2、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六、其他事项

（一）拟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请自行安排交通、食宿。

（二）参会股东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提前30分钟到达会议现场办理签到。

（三）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江苏省昆山开发区龙腾路1号昆山龙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会议联系人：朱莉、龚稳健

邮编：215300

电话：0512-57278888

邮箱：Ltdmb@ivo.com.cn

特此公告。

昆山龙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6月5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昆山龙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6月25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3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4 《关于公司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5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6 《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7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8.00 《关于修订和制定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 - -

8.01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8.02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8.03 《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8.04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8.05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

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3608� � � � � � �证券简称：天创时尚 公告编号：临2026-047

债券代码：113589� � � � � � � � � �债券简称：天创转债

天创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天创转债” 到期兑付暨摘牌的第十三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可转债到期日和兑付登记日：2026年6月23日

● 兑付本息金额：110.00元人民币/张（含最后一期利息、含税）

● 兑付资金发放日：2026年6月24日

● 可转债摘牌日：2026年6月24日

● 可转债最后交易日：2026年6月17日

● 可转债最后转股日：2026年6月23日，自2026年6月18日（可转债停止交易起始日）至2026年

6月23日（可转债转股期结束日），“天创转债” 持有人仍可以依据约定的条件将“天创转债” 转换为

公司股票。 “天创转债” 最新转股价格为12.29元/股。 需提请投资者关注，转股是按照票面总金额（即

面值100元/张*持有张数）而非“天创转债” 交易价格。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截至2026年6月4日，“天创转债” 收盘价为181.751元，其转股价值约为159.89元，转股溢价

率为13.68%，“天创转债” 价格高于其转股价值，存在高估风险。 “天创转债” 将于2026年6月23日到

期，当前转债价格181.751元与到期赎回价格110元之间存在较大价差，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天创时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526号

文核准，于2020年6月24日公开发行6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60,

000万元。债券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6年，即2020年6月24日至2026年6月23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

监管决定书【2020】192号文同意，于2020年7月16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证券简称为“天

创转债” ，证券代码为“113589” 。 “天创转债” 转股期限为2021年1月4日至2026年6月23日，最新转

股价格为12.29元/股。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现将“天创转债” 到期兑付摘牌事宜提示公告

如下：

一、兑付方案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有关约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按债券面值

的110%（含最后一期年度利息）的价格赎回未转股的可转债。 “天创转债” 到期兑付本息金额为110

元人民币/张（含税）。

二、可转债停止交易日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天创转债” 将于2026年6月18日开始停止交易，

2026年6月17日为“天创转债” 最后交易日。

在停止交易后、转股期结束前（即自2026年6月18日至2026年6月23日），“天创转债” 持有人仍

可以依据约定的条件将“天创转债” 转换为公司股票，“天创转债” 最新转股价格为12.29元/股。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2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说明书》等相关规定，“天创转债” 持有人在转股期内申请转股时，转股数量=“天创转债” 持

有人申请转股的“天创转债” 的票面总金额/当前转股价（即12.29元/股），并以去尾法取一股的整数

倍，剩余不足1股对应的可转债金额不转股，由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资金兑

付。 需提请投资者关注，转股是按照票面总金额（即面值100元/张*持有张数）而非“天创转债” 交易

价格。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兑付债权登记日（可转债到期日）

“天创转债” 到期日和兑付登记日为2026年6月23日，本次兑付的对象为截止2026年6月23日上

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天创转债” 全体持有人。

四、兑付本息金额与兑付资金发放日

“天创转债” 到期兑付本息金额为110.00元人民币/张（含税），兑付资金发放日为2026年6月24

日。

五、兑付办法

“天创转债” 到期兑付的本金和利息将由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托管证券商划入“天创转债” 相关

持有人资金账户。

六、可转债摘牌日

自2026年6月18日（即可转债转股期结束前的第3个交易日）起，“天创转债” 将停止交易。自2026

年6月24日（即可转债到期日的次一交易日）起，“天创转债” 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七、相关风险提示

截至2026年6月4日，“天创转债” 收盘价为181.751元，其转股价值约为159.89元，转股溢价率为

13.68%，“天创转债” 价格高于其转股价值，存在高估风险。 “天创转债” 将于2026年6月23日到期，当

前转债价格181.751元与到期赎回价格110元之间存在较大价差，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其他事项

联系部门：公司董秘办公室

联系电话：020-39301538

特此公告。

天创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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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人民币0.22295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6/12 － 2026/6/15 2026/6/15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本公司2026年5月15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

3.分配方案：

2025年末期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本公司普通股总股本12,363,567,245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0.2229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756,457,317.27元（四舍五入）。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6/12 － 2026/6/15 2026/6/15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本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本公司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BNP� PARIBAS、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紫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东部机场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南京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南京纺织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市白下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南京煤气有限公司由本公司直接发

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普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实施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相关规

定，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股息红利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

的，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本公司本次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

所得税。待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

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

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本公司普通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凡中国企业向非居民企业股东派发股息时，需由中国

企业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0066元（四舍五入）。 如果QFII

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按照《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

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执行。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其

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执行，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现金红利所得税，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0066元（四

舍五入）。 对于沪股通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

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

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其他属《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持有本公司普通股的投资者，

本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2295元（含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5-86775067

特此公告。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4日


